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7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羿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字第557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羿辰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年7月5日

上午8時15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000巷000弄0號

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

辰明知以辣椒水朝他人噴灑可能造成他人受傷，仍基於傷害

他人身體之不確定故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

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

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詢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述時、地持持辣椒水對周圍噴灑，惟

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

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現場的

所有人都有遭辣椒水波及到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前述時、地，手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

灑，致告訴人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

傷等傷害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王昱婷、證人即在場之人

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卷【下稱偵卷】第23至25頁、第3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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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頁、第49至51頁），且有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

可佐（見偵卷第57頁），被告亦坦認其有持辣椒水朝空氣噴

灑之行為，是此部分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

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

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為間接故意；是間

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

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

則確信其不發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518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㈢本案中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既手持辣椒水並向空氣噴

灑，衡酌辣椒水具有刺激性質之化學成分，持之向他人所在

之處噴灑，均有致該人受灼傷之可能，此為具有一般智識程

度及生活經驗之人均能體察之常識。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既

已成年（參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9頁），對上情

自難推諉不知，卻仍手持辣椒水向告訴人所在之處噴灑，其

主觀上顯具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

此部分所辯，難認合理。

　㈣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係出於傷害罪之直接故意而

為本案犯行。惟參諸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

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

等語，且證人徐德豪於警詢時亦稱：被告很生氣，就對空氣

噴辣椒水等語（見偵卷第13、24頁），可見被告應已預見以

辣椒水朝有人所在之處噴灑之方式可能造成他人灼傷等傷害

結果，卻仍基於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而為之，卷內復欠缺被告具有直接故意之充分事證，自應為

被告為有利之判斷，而認其主觀犯意僅止於傷害之不確定故

意。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前揭認定，容有未洽，爰更正

如事實欄所載。然此僅涉及被告主觀犯意態樣之差異，無礙

其本案犯行之成立，附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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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綜上，被告所辯無從憑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不思理性方式處理

問題，竟率以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之方式為傷害行為，致告

訴人受有前揭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誠屬不

該，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

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

（見偵卷第11頁）、目前無工作之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

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本案中被告犯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辣椒水，並未扣案，亦非

違禁物，審酌此類物品取得容易、替代性高，對之宣告沒收

顯乏刑法上重要性，為免耗費無益之執行程序，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於盼盼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連弘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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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

　　被　　　告　林羿辰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10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

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年7月5日

上午8時15分許，在桃園市○鎮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

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竟

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

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二、被告林羿辰否認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精神狀況不好，我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羿辰於警詢時之供

述

被告坦承有於案發時地，因不滿

告訴人吵鬧而持辣椒水噴灑之事

實。

2 告訴人王昱婷於警詢時之

指訴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同案被告徐德豪、王成浚

於警詢時之證述

佐證被告林羿辰於上揭時地持辣

椒水噴灑之事實。

4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

示傷害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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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經紀公司來帶走告訴人，經紀公司來了3人，他們把告

訴人帶到車庫溝通，告訴人後來自己走上來，依舊不願意道

歉，因為告訴人一直亂，我就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沒有對

她噴，現場所有人都有被辣椒水波及等語，惟自被告所述，

已至少具有傷害他人之不確定故意，其所辯不可採信。核被

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於　盼　盼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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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7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羿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羿辰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午8時15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明知以辣椒水朝他人噴灑可能造成他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不確定故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詢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述時、地持持辣椒水對周圍噴灑，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現場的所有人都有遭辣椒水波及到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前述時、地，手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告訴人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等傷害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王昱婷、證人即在場之人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卷【下稱偵卷】第23至25頁、第35至37頁、第49至51頁），且有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頁），被告亦坦認其有持辣椒水朝空氣噴灑之行為，是此部分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為間接故意；是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51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中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既手持辣椒水並向空氣噴灑，衡酌辣椒水具有刺激性質之化學成分，持之向他人所在之處噴灑，均有致該人受灼傷之可能，此為具有一般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之人均能體察之常識。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既已成年（參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9頁），對上情自難推諉不知，卻仍手持辣椒水向告訴人所在之處噴灑，其主觀上顯具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難認合理。
　㈣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係出於傷害罪之直接故意而為本案犯行。惟參諸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等語，且證人徐德豪於警詢時亦稱：被告很生氣，就對空氣噴辣椒水等語（見偵卷第13、24頁），可見被告應已預見以辣椒水朝有人所在之處噴灑之方式可能造成他人灼傷等傷害結果，卻仍基於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而為之，卷內復欠缺被告具有直接故意之充分事證，自應為被告為有利之判斷，而認其主觀犯意僅止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前揭認定，容有未洽，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然此僅涉及被告主觀犯意態樣之差異，無礙其本案犯行之成立，附此說明。
　㈤綜上，被告所辯無從憑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不思理性方式處理問題，竟率以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之方式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誠屬不該，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見偵卷第11頁）、目前無工作之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本案中被告犯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辣椒水，並未扣案，亦非違禁物，審酌此類物品取得容易、替代性高，對之宣告沒收顯乏刑法上重要性，為免耗費無益之執行程序，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於盼盼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連弘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
　　被　　　告　林羿辰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10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午8時15分許，在桃園市○鎮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羿辰於警詢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案發時地，因不滿告訴人吵鬧而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2

		告訴人王昱婷於警詢時之指訴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同案被告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之證述

		佐證被告林羿辰於上揭時地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4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被告林羿辰否認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精神狀況不好，我聯繫經紀公司來帶走告訴人，經紀公司來了3人，他們把告訴人帶到車庫溝通，告訴人後來自己走上來，依舊不願意道歉，因為告訴人一直亂，我就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沒有對她噴，現場所有人都有被辣椒水波及等語，惟自被告所述，已至少具有傷害他人之不確定故意，其所辯不可採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於　盼　盼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7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羿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
偵字第557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羿辰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
    午8時15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
    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明知
    以辣椒水朝他人噴灑可能造成他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他人身
    體之不確定故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王
    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詢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述時、地持持辣椒水對周圍噴灑，惟
    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
    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現場的
    所有人都有遭辣椒水波及到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前述時、地，手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
    ，致告訴人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
    等傷害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王昱婷、證人即在場之人徐
    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
    2年度偵字第55701號卷【下稱偵卷】第23至25頁、第35至37
    頁、第49至51頁），且有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
    佐（見偵卷第57頁），被告亦坦認其有持辣椒水朝空氣噴灑
    之行為，是此部分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
    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
    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
    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為間接故意；是間接
    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
    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
    確信其不發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518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本案中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既手持辣椒水並向空氣噴
    灑，衡酌辣椒水具有刺激性質之化學成分，持之向他人所在
    之處噴灑，均有致該人受灼傷之可能，此為具有一般智識程
    度及生活經驗之人均能體察之常識。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既
    已成年（參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9頁），對上情
    自難推諉不知，卻仍手持辣椒水向告訴人所在之處噴灑，其
    主觀上顯具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
    此部分所辯，難認合理。
　㈣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係出於傷害罪之直接故意而
    為本案犯行。惟參諸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
    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
    等語，且證人徐德豪於警詢時亦稱：被告很生氣，就對空氣
    噴辣椒水等語（見偵卷第13、24頁），可見被告應已預見以
    辣椒水朝有人所在之處噴灑之方式可能造成他人灼傷等傷害
    結果，卻仍基於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
    而為之，卷內復欠缺被告具有直接故意之充分事證，自應為
    被告為有利之判斷，而認其主觀犯意僅止於傷害之不確定故
    意。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前揭認定，容有未洽，爰更正
    如事實欄所載。然此僅涉及被告主觀犯意態樣之差異，無礙
    其本案犯行之成立，附此說明。
　㈤綜上，被告所辯無從憑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不思理性方式處理
    問題，竟率以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之方式為傷害行為，致告
    訴人受有前揭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誠屬不該
    ，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告
    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見
    偵卷第11頁）、目前無工作之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
    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本案中被告犯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辣椒水，並未扣案，亦非
    違禁物，審酌此類物品取得容易、替代性高，對之宣告沒收
    顯乏刑法上重要性，為免耗費無益之執行程序，爰依刑法第
    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逕
    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於盼盼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連弘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
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
　　被　　　告　林羿辰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10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
    午8時15分許，在桃園市○鎮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
    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竟基於傷
    害之犯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
    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羿辰於警詢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案發時地，因不滿告訴人吵鬧而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2 告訴人王昱婷於警詢時之指訴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同案被告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之證述 佐證被告林羿辰於上揭時地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4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被告林羿辰否認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精神狀況不好，我
    聯繫經紀公司來帶走告訴人，經紀公司來了3人，他們把告
    訴人帶到車庫溝通，告訴人後來自己走上來，依舊不願意道
    歉，因為告訴人一直亂，我就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沒有對
    她噴，現場所有人都有被辣椒水波及等語，惟自被告所述，
    已至少具有傷害他人之不確定故意，其所辯不可採信。核被
    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於　盼　盼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7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羿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羿辰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午8時15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明知以辣椒水朝他人噴灑可能造成他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不確定故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詢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述時、地持持辣椒水對周圍噴灑，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現場的所有人都有遭辣椒水波及到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前述時、地，手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告訴人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等傷害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王昱婷、證人即在場之人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卷【下稱偵卷】第23至25頁、第35至37頁、第49至51頁），且有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頁），被告亦坦認其有持辣椒水朝空氣噴灑之行為，是此部分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為間接故意；是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51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中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既手持辣椒水並向空氣噴灑，衡酌辣椒水具有刺激性質之化學成分，持之向他人所在之處噴灑，均有致該人受灼傷之可能，此為具有一般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之人均能體察之常識。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既已成年（參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9頁），對上情自難推諉不知，卻仍手持辣椒水向告訴人所在之處噴灑，其主觀上顯具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難認合理。
　㈣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係出於傷害罪之直接故意而為本案犯行。惟參諸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等語，且證人徐德豪於警詢時亦稱：被告很生氣，就對空氣噴辣椒水等語（見偵卷第13、24頁），可見被告應已預見以辣椒水朝有人所在之處噴灑之方式可能造成他人灼傷等傷害結果，卻仍基於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而為之，卷內復欠缺被告具有直接故意之充分事證，自應為被告為有利之判斷，而認其主觀犯意僅止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前揭認定，容有未洽，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然此僅涉及被告主觀犯意態樣之差異，無礙其本案犯行之成立，附此說明。
　㈤綜上，被告所辯無從憑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不思理性方式處理問題，竟率以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之方式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誠屬不該，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見偵卷第11頁）、目前無工作之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本案中被告犯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辣椒水，並未扣案，亦非違禁物，審酌此類物品取得容易、替代性高，對之宣告沒收顯乏刑法上重要性，為免耗費無益之執行程序，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於盼盼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連弘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
　　被　　　告　林羿辰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10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違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午8時15分許，在桃園市○鎮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羿辰於警詢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案發時地，因不滿告訴人吵鬧而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2

		告訴人王昱婷於警詢時之指訴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同案被告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之證述

		佐證被告林羿辰於上揭時地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4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被告林羿辰否認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精神狀況不好，我聯繫經紀公司來帶走告訴人，經紀公司來了3人，他們把告訴人帶到車庫溝通，告訴人後來自己走上來，依舊不願意道歉，因為告訴人一直亂，我就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沒有對她噴，現場所有人都有被辣椒水波及等語，惟自被告所述，已至少具有傷害他人之不確定故意，其所辯不可採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於　盼　盼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壢簡字第1075號
聲  請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羿辰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羿辰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午8時15分許，在址設桃園市○○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明知以辣椒水朝他人噴灑可能造成他人受傷，仍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不確定故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一、詢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述時、地持持辣椒水對周圍噴灑，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現場的所有人都有遭辣椒水波及到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前述時、地，手持辣椒水朝王昱婷所在之位置噴灑，致告訴人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等傷害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王昱婷、證人即在場之人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卷【下稱偵卷】第23至25頁、第35至37頁、第49至51頁），且有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等在卷可佐（見偵卷第57頁），被告亦坦認其有持辣椒水朝空氣噴灑之行為，是此部分應堪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若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為間接故意；是間接故意與有認識的過失之區別，在於二者對構成犯罪之事實雖均預見其能發生，但前者對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後者則確信其不發生（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51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本案中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既手持辣椒水並向空氣噴灑，衡酌辣椒水具有刺激性質之化學成分，持之向他人所在之處噴灑，均有致該人受灼傷之可能，此為具有一般智識程度及生活經驗之人均能體察之常識。而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既已成年（參其戶籍資料查詢結果，見偵卷第9頁），對上情自難推諉不知，卻仍手持辣椒水向告訴人所在之處噴灑，其主觀上顯具有容任傷害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是被告此部分所辯，難認合理。
　㈣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係出於傷害罪之直接故意而為本案犯行。惟參諸被告於警詢時供稱：伊是因為告訴人王昱婷一直亂，伊才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但伊並沒有對她噴等語，且證人徐德豪於警詢時亦稱：被告很生氣，就對空氣噴辣椒水等語（見偵卷第13、24頁），可見被告應已預見以辣椒水朝有人所在之處噴灑之方式可能造成他人灼傷等傷害結果，卻仍基於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而為之，卷內復欠缺被告具有直接故意之充分事證，自應為被告為有利之判斷，而認其主觀犯意僅止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前揭認定，容有未洽，爰更正如事實欄所載。然此僅涉及被告主觀犯意態樣之差異，無礙其本案犯行之成立，附此說明。
　㈤綜上，被告所辯無從憑採。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普通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僅因與告訴人發生口角衝突，不思理性方式處理問題，竟率以持辣椒水噴灑告訴人之方式為傷害行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勢，侵害告訴人之身體法益，所為誠屬不該，並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本案犯罪情節、告訴人所受傷勢暨被告於警詢自述之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見偵卷第11頁）、目前無工作之經濟狀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
　　本案中被告犯本案傷害犯行所用之辣椒水，並未扣案，亦非違禁物，審酌此類物品取得容易、替代性高，對之宣告沒收顯乏刑法上重要性，為免耗費無益之執行程序，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於盼盼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連弘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李歆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偵字第55701號
　　被　　　告　林羿辰　男　2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0巷00號10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羿辰與王昱婷因飲酒消費相識，渠等於民國112年7月5日上午8時15分許，在桃園市○鎮區○○○000巷000弄0號之夢香汽車旅館603號房內休息時，因細故發生爭執，林羿辰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辣椒水朝王昱婷噴灑，致王昱婷受有雙眼、臉部及身體、四肢多處遭辣椒水灼傷之傷害。
二、案經王昱婷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羿辰於警詢時之供述 被告坦承有於案發時地，因不滿告訴人吵鬧而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2 告訴人王昱婷於警詢時之指訴 佐證全部犯罪事實。 3 同案被告徐德豪、王成浚於警詢時之證述 佐證被告林羿辰於上揭時地持辣椒水噴灑之事實。 4 聯新國際醫院診斷證明書 佐證告訴人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傷害之事實。 
二、被告林羿辰否認傷害犯行，辯稱：告訴人精神狀況不好，我聯繫經紀公司來帶走告訴人，經紀公司來了3人，他們把告訴人帶到車庫溝通，告訴人後來自己走上來，依舊不願意道歉，因為告訴人一直亂，我就拿出辣椒水對周遭噴，沒有對她噴，現場所有人都有被辣椒水波及等語，惟自被告所述，已至少具有傷害他人之不確定故意，其所辯不可採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5　　日
　　　　　　　　　　　　　　　檢　察　官　於　盼　盼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鄭　　　和 
附記事項： 
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
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
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
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
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